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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亦不涉及

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4

日（星期二）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环科路 1455号模力社区T1 35楼会
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可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岩山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5）。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计5,13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89,871,75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5,681,544,596股的比例为13.902412%。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4人，代表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09,957,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681,544,596股
的比例为12.49585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11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9,914,3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681,544,596股的比例为1.406560%。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

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股数783,036,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9.134582%；反对股数 5,109,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646879%；弃权股数1,72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1853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499,1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5.939229%；反对股数 5,109,5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3.035327%；弃 权 股 数 1,726,18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02544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数782,806,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9.105514%；反对股数 5,086,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0.64395%；弃权股数 1,978,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50536%。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269,5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5.802834%；反对股数 5,086,3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3.021586%；弃 权 股 数 1,978,91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1755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782,751,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9.098496%；反对股数 5,026,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636362%；弃权股数2,094,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6514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214,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5.769904%；反对股数 5,026,4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98598% ；弃 权 股 数 2,094,28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24411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782,643,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9.084857%；反对股数 5,094,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645022%；弃权股数2,133,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7012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106,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5.705906%；反对股数 5,094,8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3.026614%；弃 权 股 数 2,133,61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2674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数782,310,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9.042734%；反对股数 5,96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755806%；弃权股数1,59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0146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0,773,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5.508253%；反对股数 5,969,8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3.546441%；弃 权 股 数 1,591,28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0.94530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股数782,230,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99.03259%；反对股数5,26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0.666933%；弃权股数2,37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0.300477%。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0,693,5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5.460657%；反对股数 5,267,9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3.129426%；弃 权 股 数 2,373,38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40991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同意股数782,795,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9.104079%；反对股数 5,210,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659666%；弃权股数1,866,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3625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258,2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5.796102%；反对股数 5,210,5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3.095328%；弃 权 股 数 1,866,11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1085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股数758,632,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6.04504%；反对股数 29,230,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3.700715%；弃权股数2,008,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5424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37,095,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1.442278%；反对股数 29,230,9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7.364736%；弃权股数 2,008,2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192985%。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9：《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股东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公司董事长叶可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控制的合伙企业，股东陈于冰先生、黄国敏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 621,536,913股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非关联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60,822,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5.537332%；反对股数 5,691,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3.381323%；弃权股数1,820,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8134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0,822,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5.537332%；反对股数 5,691,9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3.381323%；弃 权 股 数 1,820,28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081345%。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0：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

案的议案》
10.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同意股数783,543,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99.19881%；反对股数4,605,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0.5831%；弃权股数1,722,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0.2180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2,006,4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6.240602%；反对股数 4,605,7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736062%；弃 权 股 数 1,722,63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02333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同意股数783,396,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9.180228%；反对股数 4,588,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580974%；弃权股数1,88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3879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859,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6.153413%；反对股数 4,588,9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726082%；弃 权 股 数 1,886,20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12050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3 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同意股数783,31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9.169745%；反对股数 4,627,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0.58586%；弃权股数 1,93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4439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776,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6.104225%；反对股数 4,627,5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749013%；弃 权 股 数 1,930,40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14676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4 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
金总额

同意股数783,394,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9.179988%；反对股数 4,663,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590456%；弃权股数1,8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29556%。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857,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6.152284%；反对股数 4,663,8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770577%；弃 权 股 数 1,813,20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0771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同意股数783,221,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9.158056%；反对股数 4,759,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602623%；弃权股数1,890,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3932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684,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6.049376%；反对股数 4,759,9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827665%；弃 权 股 数 1,890,33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12295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同意股数783,438,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99.18558%；反对股数4,681,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0.59271%；弃权股数 1,751,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0.22171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901,9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6.178524%；反对股数 4,681,6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781151%；弃 权 股 数 1,751,23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0403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7 本次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股数783,368,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99.176686%；反对股数 4,722,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597875%；弃权股数1,780,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2543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831,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6.136792%；反对股数 4,722,4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805388%；弃 权 股 数 1,780,679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0578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1：《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同意股数775,642,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98.198518%；反对股数12,297,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1.556907%；弃权股数1,931,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4457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54,105,4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1.546967%；反对股数 12,297,5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305422%；弃 权 股 数 1,931,83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1.14761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叶可先生、陈于冰先生、陈代千先生、陈怡毅女

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1：《选举叶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688,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93.2668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151,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68.406047%。
表决结果：当选。
12.02：《选举陈于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091,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93.19123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4,554,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68.051469%。
表决结果：当选。
12.03：《选举陈代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715,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93.2702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178,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68.422367%。
表决结果：当选。
12.04：《选举陈怡毅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577,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93.2528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040,7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68.340442%。
表决结果：当选。
议案1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杨帆先生、蒋薇女士、郑中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3.01：《选举杨帆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62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93.25851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085,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68.367183%。
表决结果：当选。
13.02：《选举蒋薇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551,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93.249453%。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014,1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68.324644%。
表决结果：当选。
13.03：《选举郑中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588,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93.25416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051,4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68.346769%。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彭山涛律师和张宇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2195 证券简称：岩山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

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
专项贷款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
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本次拟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此金额，不低于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 30%）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此金额），回购价格不超过
8.28元/股。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期满时或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
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2、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5年 6月 24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
3、公司已于2025年6月25日披露了《关于拟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
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股东在本次回购并注销股份完成期间的
增减持计划以及未来三个月、六个月的减持计划。若后续收到相关计划，公司将
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相关风险提示：
（1） 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

上限，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

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4）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公司编制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应每年使用不低于上一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30%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收购本公司股份、并用于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直至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到25亿元为止，且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
分布仍需符合上市条件”的规定，以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
价值的高度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加强股东价值回报，增强投资者信心，
促进公司股票价格合理回归内在价值，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发
展战略的基础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本次回购股份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8.28元/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

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实际回购价格由公司管理
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
定。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
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
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回购的股份的用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此金额，不低于2024年度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此金
额），回购价格不超过8.28元/股。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6,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8.28元/股测算，预计可回
购股数约724.64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5,681,544,596股的0.1275%；按回购金额
下限人民币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8.28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483.09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5,681,544,596股的0.085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
期满时或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

贷款等），公司已取得工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出具的《承诺函》，工商银行张江科
技支行承诺向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贷款
期限不超过3年。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

月内，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果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
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
的最长期限，公司应当及时披露是否顺延实施。

本次回购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即回购期限自该日提前届满；
2、经股东大会授权后，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低限

额，董事会可以决定提前结束本次股份回购方案；
3、经股东大会授权后，如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

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本次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保证本次回购股份并注销事项的顺利实施，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并注销过程中全权办理全部相关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

1. 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务；
2. 根据回购方案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

等；
3. 在回购期限内，若公司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低限额，授权董事会可以

决定提前结束本次股份回购方案；
4. 在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价达到原定回购价格上限，授权董事会可以调整

回购价格上限；
5. 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回购方案；
6. 办理与股份回购并注销及《公司章程》修订、工商变更登记有关的全部事

宜；
7. 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授权董事会依据市场条件、股价表现、公司实际情况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调整
或者终止本次回购方案；

8. 办理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其他事项。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8.28元/股测算，预计可

回购股数约483.09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850%，根据截至2025年6月23日
公司的股本结构数据测算，则预计本次回购股份并注销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
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总股本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69,292,984

5,612,251,612

5,681,544,596

比例（%）

1.2196

98.7804

100

本次变动

股份数量（股）

0

-4,830,917

-4,830,917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69,292,984

5,607,420,695

5,676,713,679

比例（%）

1.2207

98.7793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
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的结果为准。

2、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6,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8.28元/股测算，预计可
回购股数约724.64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275%，根据截至2025年6月23日
公司的股本结构数据测算，则预计本次回购股份并注销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
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总股本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69,292,984

5,612,251,612

5,681,544,596

比例（%）

1.2196

98.7804

100

本次变动

股份数量（股）

0

-7,246,376

-7,246,376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69,292,984

5,605,005,236

5,674,298,220

比例（%）

1.2212

98.7788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
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的结果为准。

（九）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
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10,503,800,054.01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9,789,261,372.19元，流动资产为 7,314,434,886.95元。假设此
次回购资金6,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
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0.57%、0.61%、0.82%。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利用自有资金
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支付本次回购价款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具有可行性。本次回购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按照回购金额上
限人民币6,000万元及回购价格上限8.28元/股，对应可回购股份数量约724.64万
股测算，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275%，回购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
力。

（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股东大会回购股份决议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
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
以上股东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经公司自查，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于冰先生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内存在减持公司股份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
22日、2025年4月1日披露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4）。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股东在本次回购并注销股份完成期间的增
减持计划以及未来三个月、六个月的减持计划。若后续收到相关计划，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
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
销。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约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25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本议案逐项表决，均以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逐项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6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通知债权人及开立回购专用账户等情况
（一）回购专用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
司股份。

（二）通知债权人情况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事项依法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披露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于2025年6月21日披

露《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事项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十名股东及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具体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四）回购股份的资金筹措到位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

贷款等）。公司已取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张江科技支行（以下简
称“工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出具的《承诺函》，工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承诺向公
司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
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同时根据公司的资金储备和规划情况，用于本次回购
股份的资金可根据回购计划及时到位。

四、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一）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二）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将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

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三）在回购股份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四）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

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五）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将

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五、回购风险提示
（一）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

上限，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二）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三）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

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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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6月 24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
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
起十日内注销。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00万元（含此金额，不低
于 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
万元（含此金额），回购价格不超过8.28元/股。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
金总额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或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5-035）。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上述回购注销和减少注
册资本事项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
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
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前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二）申报时间
2025年6月25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三）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联系人：张未名、刘婷
2、联系电话：021-61462195
3、传真号码：021-61462196
4、联系邮箱：stock@stonehill-tech.com
5、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博霞路11号
6、邮编：201203
（四）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传真或电子邮件

日期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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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5年6月24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环科路1455
号模力社区T1公司会议室召开，为保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经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会议通知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后，以现场通知或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审
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审议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郑中巧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并参与表决，独立董事杨帆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
立董事蒋薇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
次董事会由全体董事推举叶可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全体出席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选举叶可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下合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选举陈于冰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详见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选举产生的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独立董事蒋薇女士、独立董事郑中巧先生、

董事张晓霞女士担任。其中，蒋薇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由董事张未名先生、独立董事杨帆先生、董事

张晓霞女士担任。其中，张未名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第九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独立董事郑中巧先生、独立董

事蒋薇女士、董事陈怡毅女士担任。其中，郑中巧先生担任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下转B9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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